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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8E_E4_BA_BA_E6_c30_35558.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 （第２０６号） 现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

检疫法实施条例》，自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总理 李

鹏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

法实施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

境动植物检疫法》（以下简称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的规定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下列各物，依照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

和本条例的规定实施检疫： （一）进境、出境、过境的动植

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 （二）装载动植物、动植物

产品和其他检疫物的装载容器、包装物、铺垫材料； （三）

来自动植物疫区的运输工具； （四）进境拆解的废旧船舶； 

（五）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国际条约规定或者贸易合同约

定应当实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的其他货物、物品。 第三条 国

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工作。 中

华人民共和国动植物检疫局（以下简称国家动植物检疫局）

统一管理全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工作，收集国内外重大动植

物疫情，负责国际间进出境动植物检疫的合作与交流。 国家

动植物检疫局在对外开放的口岸和进出境动植物检疫业务集

中的地点设立的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依照进出境动植物检

疫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实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 第四条 国（

境）外发生重大动植物疫情并可能传入中国时，根据情况采

取下列紧急预防措施： （一）国务院可以对相关边境区域采

取控制措施，必要时下令禁止来自动植物疫区的运输工具进



境或者封锁有关口岸； （二）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

公布禁止从动植物疫情流行的国家和地区进境的动植物、动

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的名录； （三）有关口岸动植物检疫

机关可以对可能受病虫害污染的本条例第二条所列进境各物

采取紧急检疫处理措施； （四）受动植物疫情威胁地区的地

方人民政府可以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制定并实施应急方案，同

时向上级人民政府和国家动植物检疫局报告。 邮电、运输部

门对重大动植物疫情报告和送检材料应当优先传送。 第五条 

享有外交、领事特权与豁免的外国机构和人员公用或者自用

的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进境，应当依照进出境

动植物检疫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实施检疫；口岸动植物检疫机

关查验时，应当遵守有关法律的规定。 第六条 海关依法配合

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对进出境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

检疫物实行监管。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

海关总署制定。 第七条 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所称动植物疫区

和动植物疫情流行的国家与地区的名录，由国务院农业行政

主管部门确定并公布。 第八条 对贯彻执行进出境动植物检疫

法和本条例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 第二章 

检疫审批 第九条 输入动物、动物产品和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

第五条第一款所列禁止进境物的检疫审批，由国家动植物检

疫局或者其授权的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负责。 输入植物种子

、种苗及其他繁殖材料的检疫审批，由植物检疫条例规定的

机关负责。 第十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方可办理进境检疫审批

手续： （一）输出国家或者地区无重大动植物疫情； （二）

符合中国有关动植物检疫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三）

符合中国与输出国家或者地区签订的有关双边检疫协定（含



检疫协议、备忘录等，下同）。 第十一条 检疫审批手续应当

在贸易合同或者协议签订前办妥。 第十二条 携带、邮寄植物

种子、种苗及其他繁殖材料进境的，必须事先提出申请，办

理检疫审批手续；因特殊情况无法事先办理的，携带人或者

邮寄人应当在口岸补办检疫审批手续，经审批机关同意并经

检疫合格后方准进境。 第十三条 要求运输动物过境的，货主

或者其代理人必须事先向国家动植物检疫局提出书面申请，

提交输出国家或者地区政府动植物检疫机关出具的疫情证明

、输入国家或者地区政府动植物检疫机关出具的准许该动物

进境的证件，并说明拟过境的路线，国家动植物检疫局审查

同意后，签发《动物过境许可证》。 第十四条 因科学研究等

特殊需要，引进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第五条第一款所列禁止

进境物的，办理禁止进境物特许检疫审批手续时，货主、物

主或者其代理人必须提交书面申请，说明其数量、用途、引

进方式、进境后的防疫措施，并附具有关口岸动植物检疫机

关签署的意见。 第十五条 办理进境检疫审批手续后，有下列

情况之一的，货主、物主或者其代理人应当重新申请办理检

疫审批手续： （一）变更进境物的品种或者数量的； （二）

变更输出国家或者地区的； （三）变更进境口岸的； （四）

超过检疫审批有效期的。 第三章 进境检疫 第十六条 进出境

动植物检疫法第十一条所称中国法定的检疫要求，是指中国

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动植物

检疫要求。 第十七条 国家对向中国输出动植物产品的国外生

产、加工、存放单位，实行注册登记制度。具体办法由国务

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八条 输入动植物、动植物产

品和其他检疫物的，货主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在进境前或者进



境时向进境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报检。属于调离海关监管区

检疫的，运达指定地点时，货主或者其代理人应当通知有关

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属于转关货物的，货主或者其代理人

应当在进境时向进境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申报；到达指运地

时，应当向指运地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报检。 输入种畜禽及

其精液、胚胎的，应当在进境前３０日报检；输入其他动物

的，应当在进境前１５日报检；输入植物种子、种苗及其他

繁殖材料的，应当在进境前７日报检。 动植物性包装物、铺

垫材料进境时，货主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及时向口岸动植物检

疫机关申报；动植物检疫机关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申报物实

施检疫。 前款所称动植物性包装物、铺垫材料，是指直接用

作包装物、铺垫材料的动物产品和植物、植物产品。 第十九

条 向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报检时，应当填写报检单，并提交

输出国家或者地区政府动植物检疫机关出具的检疫证书、产

地证书和贸易合同、信用证、发票等单证；依法应当办理检

疫审批手续的，还应当提交检疫审批单。无输出国家或者地

区政府动植物检疫机关出具的有效检疫证书，或者未依法办

理检疫审批手续的，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可以根据具体情况

，作退回或者销毁处理。 第二十条 输入的动植物、动植物产

品和其他检疫物运达口岸时，检疫人员可以到运输工具上和

货物现场实施检疫，核对货、证是否相符，并可以按照规定

采取样品。承运人、货主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向检疫人员提供

装载清单和有关资料。 第二十一条 装载动物的运输工具抵达

口岸时，上下运输工具或者接近动物的人员，应当接受口岸

动植物检疫机关实施的防疫消毒，并执行其采取的其他现场

预防措施。 第二十二条 检疫人员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实施现场



检疫： （一）动物：检查有无疫病的临床症状。发现疑似感

染传染病或者已死亡的动物时，在货主或者押运人的配合下

查明情况，立即处理。动物的铺垫材料、剩余饲料和排泄物

等，由货主或者其代理人在检疫人员的监督下，作除害处理

。 （二）动物产品：检查有无腐败变质现象，容器、包装是

否完好。符合要求的，允许卸离运输工具。发现散包、容器

破裂的，由货主或者其代理人负责整理完好，方可卸离运输

工具。根据情况，对运输工具的有关部位及装载动物产品的

容器、外表包装、铺垫材料、被污染场地等进行消毒处理。

需要实施实验室检疫的，按照规定采取样品。对易滋生植物

害虫或者混藏杂草种子的动物产品，同时实施植物检疫。 （

三）植物、植物产品：检查货物和包装物有无病虫害，并按

照规定采取样品。发现病虫害并有扩散可能时，及时对该批

货物、运输工具和装卸现场采取必要的防疫措施。对来自动

物传染病疫区或者易带动物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病原体并用作

动物饲料的植物产品，同时实施动物检疫。 （四）动植物性

包装物、铺垫材料：检查是否携带病虫害、混藏杂草种子、

沾带土壤，并按照规定采取样品。 （五）其他检疫物：检查

包装是否完好及是否被病虫害污染。发现破损或者被病虫害

污染时，作除害处理。 第二十三条 对船舶、火车装运的大宗

动植物产品，应当就地分层检查；限于港口、车站的存放条

件，不能就地检查的，经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同意，也可以

边卸载边疏运，将动植物产品运往指定的地点存放。在卸货

过程中经检疫发现疫情时，应当立即停止卸货，由货主或者

其代理人按照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的要求，对已卸和未卸货

物作除害处理，并采取防止疫情扩散的措施；对被病虫害污



染的装卸工具和场地，也应当作除害处理。 第二十四条 输入

种用大中家畜的，应当在国家动植物检疫局设立的动物隔离

检疫场所隔离检疫４５日；输入其他动物的，应当在口岸动

植物检疫机关指定的动物隔离检疫场所隔离检疫３０日。动

物隔离检疫场所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 第二十五条 进境的同一批动植物产品分港卸货时，口岸动

植物检疫机关只对本港卸下的货物进行检疫，先期卸货港的

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应当将检疫及处理情况及时通知其他分

卸港的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需要对外出证的，由卸毕港的

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汇总后统一出具检疫证书。 在分卸港实

施检疫中发现疫情并必须进行船上熏蒸、消毒时，由该分卸

港的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统一出具检疫证书，并及时通知其

他分卸港的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 第二十六条 对输入的动植

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按照中国的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以及国家动植物检疫局的有关规定实施检疫。 第二十七

条 输入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经检疫合格的，

由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在报关单上加盖印章或者签发《检疫

放行通知单》；需要调离进境口岸海关监管区检疫的，由进

境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签发《检疫调离通知单》。货主或者

其代理人凭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在报关单上加盖的印章或者

签发的《检疫放行通知单》、《检疫调离通知单》办理报关

、运递手续。海关对输入的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

物，凭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在报关单上加盖的印章或者签发

的《检疫放行通知单》、《检疫调离通知单》验放。运输、

邮电部门凭单运递，运递期间国内其他检疫机关不再检疫。 

第二十八条 输入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经检疫



不合格的，由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签发《检疫处理通知单》

，通知货主或者其代理人在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的监督和技

术指导下，作除害处理；需要对外索赔的，由口岸动植物检

疫机关出具检疫证书。 第二十九条 国家动植物检疫局根据检

疫需要，并商输出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国家或者地区政府有

关机关同意，可以派检疫人员进行预检、监装或者产地疫情

调查。 第三十条 海关、边防等部门截获的非法进境的动植物

、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应当就近交由口岸动植物检疫

机关检疫。 第四章 出境检疫 第三十一条 货主或者其代理人

依法办理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的出境报检手续

时，应当提供贸易合同或者协议。 第三十二条 对输入国要求

中国对向其输出的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的生产

、加工、存放单位注册登记的，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可以实

行注册登记，并报国家动植物检疫局备案。 第三十三条 输出

动物，出境前需经隔离检疫的，在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指定

的隔离场所检疫。输出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的，

在仓库或者货场实施检疫；根据需要，也可以在生产、加工

过程中实施检疫。 待检出境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

，应当数量齐全、包装完好、堆放整齐、唛头标记明显。 第

三十四条 输出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的检疫依据

： （一）输入国家或者地区和中国有关动植物检疫规定； （

二）双边检疫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

施条例 （三）贸易合同中订明的检疫要求。 第三十五条 经启

运地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检疫合格的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

其他检疫物，运达出境口岸时，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

动物应当经出境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临床检疫或者复检； （



二）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从启运地随原运输工具

出境的，由出境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验证放行；改换运输工

具出境的，换证放行； （三）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

物到达出境口岸后拼装的，因变更输入国家或者地区而有不

同检疫要求的，或者超过规定的检疫有效期的，应当重新报

检。 第三十六条 输出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经

启运地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检疫合格的，运达出境口岸时，

运输、邮电部门凭启运地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签发的检疫单

证运递，国内其他检疫机关不再检疫。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